河南省要求建立森林防火经费保障机制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工作的通知》精神，2005年3月23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以求真务实的精神抓紧抓好森林防火工作。
    《通知》对森林防火行政领导负责制、基础设施建设、消防队伍建设、森林防火培训等做出明确规定，并要求建立以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森林防后经费保障机制。一是各级政府要将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列入同级地方财政基本建设投资计划。同时，要严格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认真落实森林防火配套资金。二是各级财政部门要将森林防火管理机构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森林火灾预防资金、扑火装备及森林消防队扑火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三是林业部门的生态效益补偿金优先用于森林防火工作，凡新造林地，要按标准配套建设生物防火林带。四是林区风景区要把门票收入的5%—15%用于森林防火工作。五是在林区建设的各类工程、设施，必须开设防火隔离带或营造生物防火林带、设置森林防火宣传标识等配套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六是森林消防队扑救森林火灾所发生的费用由森林火灾的肇事单位、个人给予补偿；火灾原因不清的，由林权所有者支付；森林火灾的肇事单位、个人或林权所有者确实无力支付的部分，由当地政府补助。（省护林防火办公室：夏治军）
